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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柴红）6月2日，本报接
到呼和浩特市市民李先生投诉称：5月30
日晚，他在呼和浩特市城投公司充电桩为
其混动汽车充电时，发现手机充电页面显
示充电中，但实际汽车并未充电。于是，
李先生断开充电设备，手机端APP充电页
面显示“您的爱车还没有充满电，确认现
在停止充电吗？”李先生点击确定，想结束
本次充电，但不知什么原因，无法结束充
电。李先生按照页面显示，致电充电运营
商客服电话，运营商工作人员回复称，稍
后可以充电。之后，李先生接连试了几
次，仍无法充电，之后又换了几个充电桩，
仍旧无法充电，但手机页面仍显示充电
中。随后，李先生先后3次拨打平台客服

电话，得到的回复却是周末休息，让他等
到周一再处理。无奈之下，李先生特意驱
车前往其他点位的充电桩尝试充电，却依
旧无法正常启动充电流程。6 月 1 日下
午，李先生再次致电客服反馈问题，却依
旧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更让他困扰的
是，手机端APP始终显示车辆处于充电状
态，直接导致他的新能源汽车无法正常充
电。

6 月 2 日，记者就李先生反映的问题
及提供的电话，联系了呼和浩特市城投公
司客服人员，客服工作人员称：6 月 1 日，
李先生拨打电话反映的问题，目前工作人
员正在维修，稍后回复。6月4日，客服工
作人员给记者回电话称，是消费者没听明

白，当时因为没有网络，所以充电设备显
示故障。据记者了解，这个订单是 6 月 2
日才显示结束的。李先生称，当时试着充
了几次，确实没法充电，换了其他公司才
完成充电。

呼和浩特市城投公司一位工作人员
介绍说：“充电桩的实际所有人是呼和浩
特市城投公司的下属单位呼市城环公司，
该公司是独立法人。”随后记者联系到呼
和浩特市城环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称：
充电桩是北京华商三优提供的，客服也是
他们的工作人员。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是
华商三优与“特来电”对接平台出现问题
导致的，目前问题已经解决。至于记者提
到李先生5月30日发现的问题，直到6月

2 日才解决时，呼和浩特市城环公司工作
人员称，5 月 30 日共接到类似投诉 4 起，
当时就解决了。

据了解，李先生反映问题时，当时客
服回复是网络问题，而呼和浩特市城环公
司说是平台对接问题。那么，消费者当时
为其混动汽车充电时遇到的问题到底是
什么问题呢？上述各方依然没有统一答
案。

实际未充电 手机端APP却显示充电中
呼和浩特市城投公司充电站出现的问题究竟是何原因导致的

治病救人本是医者的天
职，但并非所有敢给人看病
的 人 ，都 有 资 格 被 称 为 医
生。一名年过六旬的人员，
在未取得合法医师资格的情
况下，多次擅自接诊患者、开
具输液处方。此前他就因非
法 行 医 两 次 被 处 以 行 政 处
罚，时隔数年竟又再次顶风
作案。即便他声称自己“治
好了患者”，也终究逃不过法
律的追责。

近日，包头市昆都仑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一
起 非 法 行 医 罪 案 件 。 被 告
人 刘 某 某 于 2010 年 11 月 1
日 取 得 过 乡 村 医 生 资 格 证
书 ，证 书 上 载 明 ，其 执 业 地
点 为 乌 兰 察 布 市 卓 资 县 大
榆树乡西壕欠行政村，有效
期为 5 年。但被告人刘某某
未 按 注 册 的 执 业 地 点 合 规
开展医疗活动，反而在 2013
年 先 后 两 次 于 包 头 市 昆 都
仑 区 擅 自 从 事 非 法 诊 疗 行
为，包头市昆区卫生局分别
于 2013 年 7 月 9 日 、2013 年
11 月 15 日 就 其 上 述 违 法 事
实 ，作 出 两 次 行 政 处 罚 。
2024 年 8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
月 9 日 期 间 ，被 告 人 刘 某 某
在 未 取 得 医 师 资 格 证 书 和
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再
次 在 包 头 市 昆 区 非 法 开 展
医疗活动，并从中获利 1330
元 。 2025 年 1 月 9 日 ，包 头
市 昆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执
法人员开展执法巡查时，在
非 法 行 医 现 场 将 刘 某 某 当
场查获，同步在其涉案诊疗
地 点 ，查 获 注 射 用 注 射 液 、
西药等一批涉案医疗物资。

经昆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刘某某未取得医
师资格便开展医疗活动，在

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
次后，再次非法行医，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
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结合本案被告人刘某某
具有自首、认罪认罚、主动退
缴违法所得并预交罚金等情
节，法院对被告人判处有期
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未取
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
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
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 金 。 本 案 被 告 人 虽 无 恶
意，也“治好”了患者，但法律
对非法行医的否定评价，并
不以“结果好坏”或“动机善
恶”为标准。无证行医者因
缺乏系统的医学训练和应急
抢救能力，哪怕一次小小的
过敏反应、一次错误的用药
剂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
的悲剧。请广大患者务必牢
记：就医时认准正规医疗机
构的合法资质，切勿贪图一
时便利选择无资质场所；主
动远离非法“黑诊所”，优先
选择持有合规执业许可的正
规医院。通过合法正规渠道
就诊，才是对自身与家人生
命健康安全的最大负责。

（张恩槐）

“土郎中”屡次非法行医

被判缓刑并处罚金

房产销售过程中，协助客户办理购
房贷款本是本职工作，但一旦动了歪心
思，靠伪造证件等违法行为走捷径，即便
不予刑事起诉，也难逃法律追责。近日，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
一起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
件、印章罪行刑反向衔接案，在刑事检察
部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行政检察部门经
审查后向公安机关制发建议行政处罚的
检察意见书，让违法者付出相应代价，也
为房产行业从业者敲响法律警钟。

胡某某在担任鄂尔多斯市某房地产
公司房屋销售人员期间，为促成房屋交
易、赚取业务提成，明知购房客户存在银
行按揭贷款短板，正常渠道无法通过房贷
审批的情况下，仍铤而走险，为客户伪造
虚假离婚证、虚假国家机关印章，以此规
避银行信贷审核。检察官全面梳理案件
事实、证据，结合胡某某具有坦白、认罪认
罚、退赃等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胡某某作
出不起诉决定。

作出不起诉决定并非案件终点。该
院刑检部门第一时间将案件线索移送行政

检察部门，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审查。行政
检察部门经审查后认为，胡某某伪造、买卖
离婚证、国家机关印章的行为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五十二条
的规定，其行为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公信力，
扰乱房产调控、不动产登记及金融信贷秩
序，社会危害性突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
罚，从而警示行业从业人员，坚决避免类似
违法行为再次发生。之后，行政检察部门
及时向公安机关制发检察意见书，对胡某
某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检察官说法：
广大房产销售、中介从业者切勿心存

侥幸，伪造证件、协助客户弄虚作假骗取
房贷，即便情节轻微不予刑事起诉，也会
面临行政处罚。

购房消费者应当通过合法合规渠道
办理银行贷款，依靠伪造证件、虚假材料
获取房贷，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智佳瑶）

假证件申请真贷款 不起诉不等于不担责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几乎是每一位
家长刻在心底的期盼。为了给孩子争取
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少家长四处奔走
打听，甚至托关系、找门路。可恰恰是这
份迫切的心情，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可
乘之机”，他们精心编织出一场场针对家
长的“升学骗局”，让满心期盼变成一场
空。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被告
人康某因离异后生活拮据、身负债务，便
动起了骗取钱财的歪心思。他抓住家长
急于为孩子择校求学的心理，谎称自己认
识教育系统领导，有内部人脉、特殊渠道，
可以帮忙办理鄂尔多斯市内普通高中入
学、转学事宜。多名家长信以为真，主动
委托康某帮忙办理孩子升学事宜，并向其
交付办事费用。可康某在拿到钱款后，从
未对接、推进任何入学转学事宜，钱款用
于个人日常消费与偿还债务。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检察院办案
检察官调查得知：康某此前曾因诈骗罪被
判处刑罚，明知违法却屡教不改，再次铤
而走险实施同类诈骗，主观恶性较大。本

案中，康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代办
入学、转学的人脉关系，多次骗取多名被
害人财物，数额巨大，且有诈骗前科、屡教
不改，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从
严惩处。最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
院以康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检察官提醒：
中小学、普通高中入学、转学全部遵

循公开、透明、统一的官方政策流程，不存
在私人疏通、内部特批、花钱插队的“捷
径”。广大家长切勿因升学焦虑轻信所谓

“熟人代办、内部名额、人脉办事”的说辞，
不要私下大额转账、现金交付。所有升学
相关事项，应以教育主管部门、校方发布
的官方通知为准，请广大家长务必擦亮双
眼，提高警惕，谨防各类升学诈骗。

（王姣 高恒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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